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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對偶在文體中的運用 
 
在中國文學中，有些文體規定必須使用對偶，如賦體、連珠、駢文、近體

詩以及八股文等，都是以對偶作為其文體的主要特徵。在此類文體中，對偶是

必要條件，完全不使用對偶是特例，因此，本文即稱此類文體為「特定文體」

。另外，也有文體並未規定非使用對偶不可，對偶的出現，往往是為了修辭上

的需要，如古代散文、古體詩、古典小說等等，本文稱之為「一般文體」。以

下即以此兩類文體作為觀察對象，分析對偶在其中的表現。 

 

第一節  對偶在特定文體中的運用 

 
賦、連珠、駢文、近體詩以及八股文，是中國文學中以對偶作為其文體構

成要件的五種文體，本節即針對此五種文體中對偶的運用，加以分析討論。 

 

一、對偶在賦體中的運用 

 
對偶是賦體外在形式上的特徵，沒有對偶就不足以稱之為賦。揚雄云「詩

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曹丕〈典論論文〉所謂的「詩賦欲麗」，

都指出，無論是詩人之賦，或是詞人之賦，「麗」是賦必須具備的外在條件。

「麗」除了是指文采華麗的文字效果之外，也是指文句成雙成對的對偶形式，

亦即劉勰《文心雕龍》中，所稱的「儷辭」（「麗辭」）。賦體既然必須具備

「麗」的特質，自然也就必須具備對偶的形式。 
賦體是必須要使用對偶的，即使是反對駢偶最力的韓愈，在寫作賦時，也

都大量使用對偶，如〈進學解〉中「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

、「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

者必鉤其玄」、「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送窮文〉中的「子無底

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捩手覆羹，轉喉觸諱

」、「利居眾後，責在人先」1。可見對偶在賦體中的重要地位。 
賦體歷經了長久的發展過程，在體制上不斷有所變化，大致可區分為騷賦、

辭賦、駢賦、律賦、文賦等五種2。對偶在不同的賦體中，也就有著不同的表現
。 

 
                                                 
1 此兩篇通篇用韻，且其用韻方式與賦體相同，雖不以「賦」名篇，但實際上即是賦體。清人
姚鼐所編《古文辭類纂》第十二類「辭賦類」中，收錄韓愈的此二篇與〈訟風伯〉、〈釋言〉
。這四篇均非以「賦」為名，而姚氏視之為「賦」，顯示賦本來就有不以「賦」為名者。   
2 本文以鈴木虎雄：《賦史大要》（地平線出版社，1975）之區分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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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賦 
騷賦指的是屈賦，與之後模擬屈賦寫作的漢賦，如賈誼的〈弔屈原賦〉、

司馬遷〈悲士不遇賦〉、劉歆的〈遂初賦〉等。 
屈賦的句式特點為在句尾或句中使用虛詞。在句尾者有「兮」、「些」、

「只」、「焉」等語助詞，在句中者則有「兮」字語氣詞，以及「之」、「於

」、「乎」、「以」、「而」等關係詞。因此，對偶在屈賦中的表現，以「兮

」字出現的位置來看，可有兩種形式： 
一是、出句句尾帶有「兮」字，而對句無「兮」字的對偶，以「□□□□

□□兮，□□□□□□」，出句七言而對句六言者為主要句式，也有出句五言

而對句四言、出句六言而對句五言、出句八言而對句七言者。如「□□□□□

□兮，□□□□□□」者：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離騷） 

攬木根以結茞兮，貫薜荔之落蕊。（離騷） 

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九章、涉江） 

 

其他言數組合者，如：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九章、涉江）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九章、哀郢）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九章、悲回風） 

 
此種對偶，由於出句比對句在字數上，多出一個「兮」字的關係，造成不

整齊的對偶句式，但是，若去掉「兮」字語助詞，就是標準的對偶，如：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九章、涉江）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九章、哀郢）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離騷） 

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九章、涉江）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九章、悲回風） 

 
    二是，出、對句句中都有「兮」字者，以「□□□兮□□，□□□兮□□
」出、對句皆六言者為主要句式，亦有出、對句皆五言，或七言者。如六言者

：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九歌、東君）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九歌、湘夫人）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九歌、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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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九章、涉江） 

 

其他言數者：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九歌、湘君）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九歌、禮魂）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 

 
這兩種含「兮」字的對偶，其差別在於：前者只有在出句句末加上「兮」字，

對句並未用「兮」字，造成不整齊的對偶形式，不過，若去掉「兮」字，則成

為標準的對偶；而後者因為「兮」字出現在出、對句中相同的位置，本身就是

整齊的對偶。 

 
除了使用「兮」字的對偶之外，屈賦中亦有無「兮」字的對偶，以四言句

為主，亦有六言、七言者，如：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天問） 

梅伯受醢，箕子詳狂。（天問）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漁父）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 

 
對偶在屈賦中，除上列三種以兩句相對的表現之外，也有以四句為單位，

第一句與第三句相對，第二句與第四句相對的隔句對。隔句對是兩句相對的延

長，其在屈賦中的出現，代表著刻意用對的開始，上、下聯以「□□□□□□

兮，□□□□□□」句式為主，如：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離騷）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 

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蹇裳而濡足。（九章、思美人） 

 

亦有他種句式之隔句對，如： 

 

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 

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漁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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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騷體賦沿用屈賦帶「兮」字的句式，且通篇大多以「□□□□□□兮

，□□□□□□」，出句七言、對句六言的句式構成，如司馬相如的〈長門賦3

〉、班固的〈幽通賦4〉、張衡的〈思玄賦5〉等篇皆是如此。因此，對偶在騷
體賦中，即以這種去掉「兮」字即成為整齊六言的對偶句式為主要的表現形式

，其出、對句之第四字多用「而」、「之」等虛詞，如： 

 
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司馬相如、長門賦） 

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司馬相如、長門賦）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班固、幽通賦） 

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班固、幽通賦）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張衡、思玄賦） 

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茵之流英。（張衡、思玄賦） 

 
不過，這並不代表對偶在騷體賦中只有一種表現形式，同時也有出句末帶「兮

」字為五言、六言，對句為四言、五言，甚至更多言者，只不過在數量上，相

較於出句七言、對句六言者為少，如：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賈誼、鵩鳥賦6） 

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司馬相如、哀秦二世賦7） 

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賈誼、鵩鳥賦8） 

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王褒、洞簫賦9） 

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司馬相如、大人賦10）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棖。（揚雄、甘泉賦11） 

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 宛蜒。（司馬相如、大人

賦12） 

 
「兮」字在出、對句句中者，亦偶可見及，如：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賈誼、鵩鳥賦13） 

                                                 
3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4），頁 100-101。 
4 《全漢賦》，頁 344-346。 
5 《全漢賦》，頁 393-399。 
6 《全漢賦》，頁 2-3。 
7 《全漢賦》，頁 89。 
8 《全漢賦》，頁 2-3。 
9 《全漢賦》，頁 143-145。 
10 《全漢賦》，頁 91-92 
11 《全漢賦》，頁 170-173 
12 《全漢賦》，頁 91-92 
13 《全漢賦》，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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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賈誼、鵩鳥賦14） 

粉黛施兮玉質粲，珠簪挺兮緇髮亂。（張衡、舞賦15） 

 
隔句對者，如： 

 
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 

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司馬相如、長門賦）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班固、幽通賦） 

 
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 

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司馬相如、哀秦二世賦） 

 
 
對偶在騷賦中的表現，最主要的即為帶「兮」字的對偶形式，在字數上，

雖傾向某些特定字數的句式，但尚未完全固定，其他言數之對偶亦存在；而除

了「兮」 字與句中虛字的同字相對之外，其他位置亦不避同字，如：「忠不必
用兮，賢不必以」，「不必」一詞重複出現，「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兮」字不算，「其」、「若」皆為重出，表現出樸質的對偶面貌。 

 
 

○辭賦 
辭賦指騷體以外的漢賦，有問答體散文賦與齊言賦兩種。在問答體散文賦

中，對偶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為主要表現形式，偶有七言者。以司馬相

如〈子虛賦16〉與班固〈西都賦17〉兩篇為主要觀察重心來看，其中三言、四言
者甚多： 

 
張翠帷，建羽蓋。（子虛賦） 

罔毒冒，釣紫貝。（子虛賦） 

擊靈鼓，起烽燧。（子虛賦） 

平原赤，勇士厲。（西都賦） 

張鳳蓋，建華旗。（西都賦） 

踰崑崙，越巨海。（西都賦） 

 
                                                 
14 《全漢賦》，頁 2-3。 
15 《全漢賦》，頁 478。 
16 《全漢賦》，頁 47-50。 
17 《全漢賦》，頁 3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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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者： 
列卒滿澤，罘罔彌山。（子虛賦）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子虛賦） 

掩兔轔鹿，射麋格麟。（子虛賦） 

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西都賦） 

奉春建策，留侯演成。（西都賦） 

節慕原嘗，名亞春陵。（西都賦） 

 
五、六、七言對偶者，在出、對句中多用「之」、「其」、「乎」、「則」等

虛字，如五言者： 

 
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子虛賦） 

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子虛賦）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西都賦） 

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西都賦） 

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西都賦） 

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西都賦） 

 
六言者： 

 
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子虛賦） 

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子虛賦） 

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子虛賦） 

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西都賦） 

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西都賦） 

據神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西都賦） 

 

七言者，尚不多見，兩篇中唯有西都賦中一例，其他篇中亦有一二例，如： 

 
經駘盪而出馺娑，洞亦詣以與天梁。（西都賦） 

青龍蚴流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司馬相如、上林賦18） 

富既其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揚雄、羽獵賦19） 

 
問答體散文賦中的隔句對表現，在字數上並不固定，隨文勢而短長，頗為自由

，如： 

 

                                                 
18 《全漢賦》，頁 62-68。 
19 《全漢賦》，頁 18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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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罷池陂阤，下屬江河。（子虛賦） 

 

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 

無而言之，是害下之信也。（子虛賦） 

 

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 

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西都賦） 

 

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 

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西都賦）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 

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墺區焉。（西都賦） 

 
 
    齊言賦的句式，通篇以四言、六言為主，如孔臧的〈楊柳賦20〉全篇為四

言，張衡的〈歸田賦21〉中四言、六言各佔一半，朱穆的〈鬱金賦22〉亦以四言
、六言構成，而六言佔多數，因此，對偶在齊言賦中所表現的形式也以四言、

六言居多，如四言者： 

 
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楊柳賦） 

西奄梓園，東覆果林。（楊柳賦） 

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歸田賦） 

龍吟方澤，虎嘯山丘。（歸田賦） 

赫乎扈扈，萋兮猗猗。（鬱金賦） 

上灼朝日，下映蘭池。（鬱金賦） 

 
六言者： 

落雲閒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歸田賦） 

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歸田賦） 

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乎春松。（鬱金賦） 

增妙容之美麗，發朱顏之熒熒。（鬱金賦） 

 
在其他齊言賦中，偶見三言、五言對偶，但為數極少，如崔寔〈大赦賦〉23中
                                                 
20 《全漢賦》，頁 118。 
21 《全漢賦》，頁 468。 
22 《全漢賦》，頁 522。 
23 《全漢賦》，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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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五言對偶各僅一聯：「披玄雲，照景星」、「創太平之跡，旌頌聲之期

」；趙壹〈迅風賦〉24中一聯五言對偶：「摶之不可得，繫之不可留」。 
齊言賦中的隔句對，大體以「四四」隔對與「六六」隔對為主，亦有其他

言數之隔句對，如： 

 
澎濞慷慨，一何壯士； 

優柔溫潤，又似君子。（王褒洞蕭賦） 

 

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歸田賦） 

 

遠而望之，燦若羅星出雲垂； 

近而觀之，曄若丹桂曜湘涯。（鬱金賦） 

 
 

 
總體而言，騷賦與古賦中的對偶，均屬於意義相對的「古對」，而其句式

多樣，且有漸避同字的趨勢。 

 
○駢賦 
駢賦是由古賦發展而來的，主要指六朝時期的賦作。駢賦之所以稱駢，即

其基本特徵就是累用對偶、講究對偶，永明聲律說提出之後，對於聲律更加考

究。孫梅《四六叢話》賦三敘云：「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研

華。古賦一變而為駢賦。江鮑虎步於前，徐庾鴻騫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

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李調元《賦話》卷一亦云：「永明天監之際

，吳均沈約諸人，音節諧和，屬對精密，而古意漸遠。」說明齊梁之後，駢賦

一變古賦的舒暢，而漸重聲律，然尚未如律賦之要求嚴格。 
對偶在駢賦中的表現，魏晉時期與南北朝略有不同，魏晉駢賦的對偶，只

求字面、字義的相對工整，南北朝駢賦的對偶，則受到聲律說以及駢文的影響

，偏重在四言、六言的對偶句式，並進而開始講究平仄相對，謀求聲調的諧和

。以南北朝駢賦為例，其兩句相對，以四言句式者，如： 

 
綠苔生閣，芳塵凝榭。（謝莊、月賦） 

蔓草縈骨，拱木斂魂。（江淹、恨賦）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江淹、別賦） 

 
六言者： 

                                                 
24 《全漢賦》，頁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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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鮑照、蕪城賦） 

引丘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謝莊、月賦）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梁元帝、蕩婦秋思賦） 

 
亦有五、七言對偶，如五言者： 

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梁元帝、採蓮賦） 

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庾信、春賦） 

敧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庾信、小園賦） 

 
七言者： 

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梁元帝、蕩婦秋思賦） 

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江淹、別賦） 

蓮帳寒檠窗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庾信、對燭賦） 

 
這種五、七言對偶，不用虛詞，與近體詩中的對偶已幾乎完全一樣。此外，亦

偶見帶「兮」字對偶： 

 
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梁元帝、蕩婦秋思賦） 

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江淹、別賦） 

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庾信、小園賦） 

 
其中的隔句對，則不盡然皆為四六隔對，亦有其他言數組合者，不過，均以四

言為主，加上四、五、六、七言構成，有四四隔對： 
煙交霧凝，若無毛質； 

風去雨還，不可談悉。（鮑照、舞鶴賦）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 

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江淹、橫吹賦） 

 

四五隔對： 
蕩洲礉岸，而千里若崩； 

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張融、海賦） 

 

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 

嵇康鍛灶，既暖而堪眠。（庾信小園賦） 

 
四六隔對 

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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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吳均、吳城賦） 

 

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 

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庾信、哀江南賦） 

 
四七隔對 

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溢煙門； 

集場棲圃，曄若夭桃被玉園。（謝莊、赤鸚鵡賦） 

 

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庾信小園賦） 

 
駢賦中的對偶，除了趨向四言、六言之外，由於永明聲律說的提出，在聲

調上已出現講究平仄相對的對偶。然而，因為聲律說的聲調安排仍在嘗試階段

，所以在一篇之中，除意義相對外，也日益注意講求平仄相對的對偶。以梁元

帝〈采蓮賦〉一篇為例，其中如： 
 

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 

  平    平    平    平 
 

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裙。 

    平    仄      平    平 

 

夏始春餘，葉嫩花初。 

  仄  平    仄  平 

 

菊澤未反，梧台迥見。 

  仄  仄    平  仄 

 
這些對偶在意義、詞性與文字上都相當工整精緻，但在聲調安排上，尚未見出

有任何明顯的規律，因此，都屬於意義相對的「古對」。不過，也有平仄相對

的對偶，如： 

 
綠房兮翠蓋，素實兮黃螺。 

  平    仄    仄    平 

 

棹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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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濺蘭橈，蘆侵羅薦。 

  仄  平    平  仄  

 

荇濕沾衫，菱長繞釧。 

    仄  平    平  仄 

 
這些對偶，出、對句之間末字平仄相對，句中相同位置節奏點的平仄亦平仄相

對，甚至本句中之平仄也符合平仄相對，儼然類似後世的「律對」。但是，駢

賦中講究聲調的對偶，其平仄規律並非都如上所舉例那樣嚴格，大致上，多以

出、對句之間句末字與句中相同位置節奏點的平仄相對為主，本句中的平仄，

則尚未有明確的規範，如： 

 
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江淹、別賦）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庾信、小園賦）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庾信、春賦）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這種出、對句之間平仄相對之對偶的出現，顯示對偶在賦體中，已由只著重意

義的相對逐漸趨向兼顧意義與聲調的相對，這是由「古對」走向「律對」的過

渡時期，雖去「古」漸遠，但又並未完全「律」化。駢賦裏所謂的「律對」，

其平仄不像近體詩一般有嚴格而固定的平仄規範，往往要求較為寬鬆，且其出

現的機率尚非多數，但可見作家講求平仄相對的意圖。 
這時對偶雖也漸漸注意到聲音相對，但還不能稱為「律對」。必待「律詩

」出現之後，才可稱為「律對」。 

 
 
○律賦 
律賦是適應唐宋科舉考試而產生的一種賦體。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云：「至

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

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聲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而情與辭皆弗論。」可知

律賦的特色在於，保持了駢賦之音律諧協，對偶精切之外，又多了限韻的規定

。 
律賦之所以稱「律」，就是在寫作上必須依照一定的規「律」。這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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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聲律、對偶與用韻三方面。事實上，律賦與駢賦的性質是一樣的，只不過

，律賦因應科舉考試的關係，有限韻的要求，而駢賦則無此限制。因此，對偶

在律賦中的表現，與在駢賦中的表現頗為類似，以兩句相對的四言句與六言句

為主，偶有三、五、七言者。此外，由於科舉考試的要求，律賦中的對偶，較

駢賦中之對偶，更突出表現在講究聲律的一面，如： 

 
文成日月，影滅霜空。（李昂、旗賦） 

  平  仄    仄  平 
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李程、日五色賦） 

  仄  仄    平  平 
墜露成文，休祥有證。（王起、五色露賦） 

  仄  平    平  仄 

 
將振耀其五色，俟簫韶之九成。（王勃、寒梧棲鳳賦）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對岌岌之臺殿，間悠悠之旆旌。（李昂、旗賦） 

仄  仄    仄  平  平    平 
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李程、日五色賦）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其聲律著重在兩句之間相同位置節奏點的平仄相對。 
原則上，在律賦中出現講究平仄相對的對偶，已可視之為「律對」，因為

，這是在律賦格律要求下的結果。駢賦中固然也有類似平仄相對的對偶，但那

是在聲律安排嘗試階段中的可能組合之一，尚未成為固定規範。而律賦中的對

偶，在近體詩聲律完成以及科舉考試的雙重影響下，其聲律已經有明確的規範

，只不過，律賦的「律對」，不似近體詩的「律對」那麼嚴格。 

 
對偶在律賦中另外一個突出的表現，是隔句對的使用。在賦體中，偶爾出

現隔句對，是很自然的，但並非篇篇使用隔句對，然而在律賦裡，則必定會出

現隔句對，而且不僅止一、兩組，如鄭錫的〈日中有王字賦25〉中，即有四組
隔句對： 

 
三陽並列，契乾體以成三； 

一氣貫中，表聖人之得一。 

 

曜靈? 瑞，明被於有截； 

垂光燭地，運行而無窮。 

                                                 
25 《文苑英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333冊）卷二，頁 13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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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於地，我則取誡於明夷； 

登乎天，我則呈形於大有。 

 

其初見也，昭昭彰彰，流晶曜芒，若神龍負圖兮，呈八卦於羲皇； 

其少登也，發色騰光，乍見乍藏，? 靈龜? 書兮，錫九疇於夏王。 

 

此四組隔句對句式都不一樣，有一般認為多見於律賦的四六隔對，亦有四五、

三七隔對，更有長偶對。又如崔恒的〈五色土賦26〉中則有七組隔句對：  
 

其色也，辨五方以建侯； 

其? 也，發萬物以生植。 

 

采大漢? 幹之宜，裂地以爵； 

法有周維城之制，分土而王。 

 

平野? 銷，發卿雲之瑞彩； 

? 天雨霽，浮麗日之重光。 

 

? 色環封，所以示外共其方職； 

正色居上，所以表? 附於中?。 

 

既明既麗，可以比乎天文； 

不騫不崩，所以保乎陰?。 

 

珪璋玉帛，莫不因我而執； 

公侯伯子，莫不因我而建。 

 

其色也，匪同五星而乍連乍散； 

其質也，各表一方而嶽立山峙。 

 

其中四六隔對三組，另有三六、七四、四八以及三九隔對各一組。顯示出隔句

對在律賦中的使用，已經是硬性規定，不僅要用，而且多用，以表現作者的才

學與能力。從唐人佚名的《賦譜27》中所列各種賦句，提到「隔句」，並加以
區分為六體（「輕隔」、「重隔」、「疏隔」、「密隔」、「平隔」、「雜隔

                                                 
26 《文苑英華》卷二十五，頁 1333-254。 
27 見唐佚名：《賦譜》，收錄於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一書中「附錄三」，頁 531-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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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反映出隔句對在律賦中的重要程度。其句式也有相當的變化，不僅

限於四六、六四隔對。 
中唐以後，律賦中的隔句對，在篇幅上則有所擴大，從原本四句一聯延長

為六句、八句，甚至八句以上的長偶對。如： 

 
彼冰也，非無自然之色，我取映月而增潔； 

此月也，非無自然之光，我取籠冰而加澈。（林藻、冰池照寒月賦28） 

 
景星之瑞也，曷與為雙，俾具瞻於萬邦。 

景星之德也，配乎悠久，粲熒煌於九有。（夏方慶、天晴景星見賦29） 

 
垂其仁，有其實，樂因之祖述； 

究其形，實其質，聲因之洞出。（呂溫、樂出虛賦30） 

 
俯仰迴旋，乍離乍聯。輕風颯然，杳兮若俯虹霓而觀列仙。 

飄颻遷延，或卻或前。清宮肅然，儼兮若披雲霧而睹青天。 

（張復元、太清宮觀紫極舞賦31） 

 
有台有宮，胡為乎途中。所以闡於聖聰，使無不通。 

爰樹爰揭，豈惟乎人悅。所以尊彼雋傑，使皆就列。 

（李逢吉、進善旌賦32） 

 
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 

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33） 

 
至若習於所是，則孟母之訓子。其居也，初闤闠之是鄰，遂賈鬻而無恥

。及夫又徙於學，徒示以墳史。卒能振文行以標名，鬱古今而播美。豈

不以性相近，而習之至矣； 

又若效之而非，則壽陵之從師。其故也，等善行之無轍，見大道之甚夷

。及夫邯鄲之學，匍匐於茲。既所能之未盡，終故步而莫追。豈不以習

相遠，而性亦失之。 

（鄭俞、性習相近遠賦34） 
                                                 
28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全唐文》光碟版，北京：北京圖學文化傳播公司，商務印書
館出版，2006年），卷 546。以「寒淨光潔瑩心目」為韻。 
29 《全唐文》，卷 615。以「有道之邦，德星昭見」為韻。 
30 《全唐文》，卷 625。以「聲從響際，出自虛中」為韻。 
31 《全唐文》，卷 594。以「大樂與天地同和」為韻。 
32 《全唐文》，卷 616。以「設之通衢，俾人進善」為韻。 
33 《全唐文》，卷 569。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才」為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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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樂在朝廷，君臣葉義。一發而陽唱陰和，九變而雲行雨施。上以見

為君之難，下以知為臣之不易。有國者理心以此，必獲儀鳳之嘉瑞； 

若乃樂在闥閫，父子靜專。蓋取諸無荒而樂，有節而宣。和以嚴濟，愛

由敬全。有家者理心以此，必返天性於自然。 

（呂溫、樂理心賦35） 

 
最後兩例，其篇幅之長，以及文句的散文化傾向，與後世四書文中的「股對」

沒有什麼兩樣。 

 
 
○文賦 
文賦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影響而產生的一種「純然以散文形式雜有韻語，

而無限韻、對偶規格之賦體36」。其特點在於擺脫了駢賦、律賦在對偶、用韻
的限制與束縛，句式參差錯落，用韻與對偶也比較自由，在語言風格上，運用

散文流動的氣勢，而接近於古文，也就是趨向於散文化。日人鈴木虎雄即以「

於偶語而有單行之勢」一語，指出文賦「在於氣勢流動一貫，有散文之風37」
。 
因此，對偶在文賦中出現的頻率，遠低於駢賦、律賦累用對偶下的繁密，

如歐陽修〈秋聲賦〉中，對偶僅有八聯，如下： 

 
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 

    仄    仄      平    仄 
波濤夜驚，風雨驟至。 

  平  平    仄  仄 
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 籠而可悅。 

  仄  仄    仄    仄  平    仄 
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 

  仄      仄    平      仄  
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平        仄    平      仄        仄    仄 
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 

  平仄  平    仄平  平 
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 

    仄      仄      仄      平 
                                                                                                                                            
34 《全唐文》，卷 594。以「君子之所慎焉」為韻。 
35 《全唐文》，卷 625。以「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為韻。 
36 李曰剛著：《辭賦流變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 205。 
37 鈴木虎雄著、殷石臞譯：《賦史大要》（台北：地平線出版社，1975年），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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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然丹者為槁木，黝然墨者為星星。 

          平      仄      仄      平  

 
 
對偶的文字表現也呈現流走的、散文化的傾向，如「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

；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且唯

有「波濤夜驚，風雨驟至」、「渥然丹者為槁木，黝然墨者為星星」兩聯平仄

相對，其他各聯均未調平仄，不求工於聲律的企圖，甚為明顯。蘇軾的前後赤

壁賦中，合於平仄相對的對偶，也只有一聯「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

。對偶在文賦中的表現，似乎又回歸到漢代之前僅求意義相對的「古對」，不

過，漢代以前，由於聲律說尚未出現，對偶的聲調是近乎於自然的諧和，然而

文賦中的「古對」，卻是在聲律已然成熟之後，刻意在賦體中經營出不同於「

律對」規範的對偶，與早期的「古對」是不盡然相同的。 

 

 

從賦體的發展過程看來，對偶一直是其文體構成的主要形式條件，探究其

因，最早在騷賦中，或許是延續屈賦特徵，基於一種習慣性的使用，但是，到

了漢代，賦家們為了達到鋪張華麗、宏篇巨制的目的，使用對偶、排比成為最

有效便捷的途逕，學者朱光潛就說： 

 
賦側重橫斷面的描寫，要把空間中紛陳對峙的事物情態都和盤托出，所

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路38。 
 
到了魏晉南北朝，賦的篇幅縮小了，而對偶在賦中的地位並未因此而有所消減

，反而是更加受到重視。清人孫梅的《四六叢話》卷四即云： 

 
兩漢以來，斯道為盛，承學之士，專精於此，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

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輟翰傳頌，勒成一子。藩溷安筆硯，夢寐刳腸

胃；一日而高紙價，居然而驗士風，不洵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

鍊；齊、梁而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為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

聲玉潤；徐、庾鴻騫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

靡也39。 

 
清人李調元《賦話》卷一也云： 

 

                                                 
38 朱光潛：〈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朱光潛：《詩論》，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頁 247。 
39 清、孫梅：《四六叢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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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間有儷句，如「周以龍興，秦以虎視

」、「聲與風遊，澤從雲翔」等語是也。下逮魏晉，不失厥初，鮑照、

江淹，權輿已肇。永明、天監之際，吳均、沈約諸人，音節諧和，屬對

密切，而古意漸遠矣40。 

 
其中「漸趨整鍊」、「益事妍華」、「屬對密切」等語在在說明對偶已在賦體

寫作上儼然佔有一席之地，這當然於此時文學崇尚「麗」，講究形式主義的風

氣離不開關係，文士們刻意運用對偶以達到美的效果，使得對偶成為駢賦最主

要的特徵之一。 
從駢賦到律賦，對偶在賦體中的地位益形穩固，尤其在科舉考試試律賦的

背景下，對偶成為律賦寫作的必要條件之一。縱使之後的文賦，不受限於對偶

、聲律，但文人創作文賦時，仍然必定會運用到對偶。可以見得，對偶在賦體

發展的過程中，已從修辭技巧衍變為文體構成要件，扮演著極為特殊而重要的

角色。 

 
 

二、對偶在「連珠」中的運用 

 
「連珠」是漢代出現的一種特殊文體，其篇幅短小，往往只有幾句。梁劉

勰在《文心雕龍、雜文》一文中即言： 
 

揚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

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

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41。 

 
在此劉勰指出揚雄是第一個創作「連珠」的人，並對陸機的〈演連珠〉給於極

高的評價，不過，卻未說明「連珠」的具體特徵。梁昭明太子《文選》卷五十

五「連珠」下引晉傅玄〈敘連珠〉云： 
 

所謂「連珠」者，⋯⋯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

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

故謂之「連珠」也42。 
 
指出「連珠」的文體特徵在於「辭麗」與「言約」：「言約」指精鍊的語言，
                                                 
40 清、李調元：《賦話》（台北：廣文書局），頁 8。 
41 見梁、劉勰撰，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6），頁 124-128。 
42 見《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六冊，頁 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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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辭麗」是富麗的辭采，即以「麗」為主的文體表現。就其所謂「不指說事
情，必假喻以達其旨」的表現手法及「合於古詩勸興之義」的創作目的來看，
「連珠」與漢賦極為相似，因為漢代問答體散文賦的寫作皆以諷諫為宗旨。但
是，「連珠」既無賦的鋪排、誇飾，在篇幅上，亦不似漢賦長篇大論，其體式
短小，往往三言兩語就已表達出作者創作的目的。學者王令樾即言： 
 

連珠在文體上，屬於獨特之一種，既非詩賦，亦非論著文章，乃是介於
二者之間者，是詞賦之支流，且為四六文之濫觴，此一文體特被稱為連
珠體43。 

 
「既非詩賦，亦非論著文章」的獨特文體，確為「連珠」下一公允的註解，他
並指出「連珠」的特點在於： 
 

文體短小，用邏輯法推演闡述，通首含許多命題，終結為論斷。其申明
事理，十分精妙，且詞語甚美，又多警策之句。全首對偶工整，各句長
短不齊，變化極多，並? 以聲韻，雙聲疊韻處頗多，更增聲調之美44。 

 
「全首對偶工整」可見對偶是「連珠」文體構成外在形式上的要件。 
 
以最早的揚雄兩首〈連珠45〉來看，其一為：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眾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岩穴

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其二為：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

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
，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眾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
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 

 
兩首都運用對偶，第一首中的「明君取士，貴拔眾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

之所排」是隔句對；第二首有三組對偶：「災害不生，兵戎不作」、「祿不遺

賢，罰不偏罪」、「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可見從揚雄開始，對偶即已是「

連珠」這種文體具備的特徵。 

 
在揚雄之後，班固的〈擬連珠〉五首46，對偶成為「連珠」的主要結構： 

 

                                                 
43 王令樾：《歷代連珠評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頁 1。 
44 同上註，頁 3。 
45 揚雄：《楊侍郎集》（《漢魏百三名家集》本，第一冊），頁 350-351。 
46 班固：《班蘭臺集》（《漢魏百三名家集》本，第一冊），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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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玉之功。

故璵璠之為寶，非駔僧之術；伊尹之為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淩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

可用為儀。 

臣聞：馬伏皂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群；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

分。 

 

第一、第二和第五首，除了「臣聞」二字之外，就是對偶句，而第三首以兩組

隔句對構成，只有第四首，後有散句。五首中，篇篇有對偶，甚至對偶成為唯

一的結構形式，對偶理所當然成為「連珠」的必要條件。 
在班固這五首〈連珠〉中，對偶的表現多為隔句對，總計有四組： 

 
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 

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 

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玉之功。 

 
璵璠之為寶，非駔僧之術； 

伊尹之為佐，非左右之舊。 

 
馬伏皂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群； 

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兩句相對者，有兩組： 

 
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 

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鸞鳳養六翮以淩雲， 

帝王乘英雄以濟民。 

 
這些對偶，有「五五」隔對、「七五」隔對、「六七」隔對、八言對偶、九言

對偶，六組對偶有五種不同的字數組合，顯示對偶的句式表現尚未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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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晉朝陸機的〈演連珠〉五十首47，以「臣聞」二字開頭，每首由兩組
或三組對偶組成，組與組之間，用「是以」、「故」、「是故」、「何則」等

詞連接。其句式大多以四言、六言為主，偶或間有三、五、七、八言。 
對偶的表現，尤其以隔句對為最主要的形式，首首都有隔句對，其中「四

四」隔對、「四六」隔對佔絕大多數，「四五」隔對、「四七」隔對、「三六

」隔對偶可見及；兩句相對的對偶有五言、六言、七言，相較於隔句對，則是

少數。茲舉下列五首，為例： 

 
臣聞：髦俊之材，世所稀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

擢才於後土；明主聿興，不隆佐於昊蒼。（〈演連珠〉之三）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

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演連珠〉之十）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

，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就棲遑之辱。（〈演連珠〉

之二十八）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

欲，則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淩霄之節厲。（〈演連珠〉之三

十一）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

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演連珠

〉之四十二） 

 

其中，「四四」隔對者三組： 

 
髦俊之材，世所稀乏； 

  仄  平    仄  仄 

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演連珠〉之三） 
        平  仄    平  平 

 
應物有方，居難則易； 

  仄  平    平  仄 

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演連珠〉之十） 
  仄  平    仄  平 

 
煙出於火，非火之和； 

  仄  仄    仄  平 

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演連珠〉之四十二） 

                                                 
47 陸機：《陸平原集》（《漢魏百三名家集》本，第三冊），頁 1909-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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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仄    仄  仄 

 
「四六」隔對者兩組： 

 

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後土； 

  平  仄      平    仄 

明主聿興，不隆佐於昊蒼。（〈演連珠〉之三） 
  仄  平      仄    平 

 

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 

  仄  仄    仄  平  仄 

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演連珠〉之三十一） 

  平  仄    平  平  平 

 
「四五」隔對者二組： 

 

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 

  平  平      平  平 

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演連珠〉之十） 

  平  平      平  平 

 

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 

仄  平        仄  平  

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演連珠〉之二十八） 

平  平        仄  仄 

 

「四七」隔對者： 
 

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 

  仄  仄          平  平 

德表生民，不能就棲遑之辱。（〈演連珠〉之二十八） 

        仄  平          平  仄  

 
「三六」隔對者： 

 

名勝欲，則偶影之操矜； 

    仄      仄    平 

窮愈達，故淩霄之節厲。（〈演連珠〉之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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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平    仄 

 
兩句相對對偶者，五、七言各一組： 

 

火壯則煙微， 

  仄  平平 

性充則情約。（〈演連珠〉之四十二） 

  平  平仄 

 

殷墟有感物之悲， 

  平    仄  平 

周京無佇立之跡。（〈演連珠〉之四十二） 

        平    仄  平 

 
以上五首〈演連珠〉中共計有十一組對偶，其中隔句對九組，兩句相對者僅兩

組。而這些對偶僅表現在意義與句法上相對，至於平仄聲調，或可見二例符合

平仄相對，但整體來看，則尚未見有任何規律。 

 
對偶在「連珠」中，主要表現在成為文體的結構，以及使用隔句對。除了

「臣聞」、「是以」、「故」等詞之外，連續出現的對偶成為「連珠」的形式

特徵，所謂「歷歷如貫珠」，即是指此連續對偶的形式，如串珠連貫，而「連

珠」中隔句對的運用，則逐漸有集中於「四四」隔對、「四六」隔對的趨向，

這或許是學者王令樾所謂「四六文之濫觴」的依據。 

 
 

三、對偶在駢文中的運用 

 
駢文必須對偶，沒有對偶則不足以稱駢文，而且還必須大量使用對偶，甚

至通篇以對偶做為文體的主要結構。我們可以說，對偶是駢文的靈魂，也是構

成駢文的首要條件。 
駢文是受到辭賦大量使用對偶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文體，六朝末期以後，

駢文在形式上已完全成熟，並達到全盛時期，四言、六言句式成為駢文句式的

主要基調，《文心雕龍、章句》中所謂「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

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即是從理論上肯定四言、六言句式在駢文中的地

位，並指出駢文中其它言數的句式，如三言、五言者，都是由四言、六言句式

「應機」而生的。此外，永明聲律說的興起，雖然是針對詩歌，但也同樣影響

到駢文，促使駢文講究聲韻的諧和，不過，此時聲律安排仍屬實驗階段，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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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固定的規律。因此，對偶在六朝駢文中的表現，集中在語句上的四言、六言

的句式，越到後期，平仄相對的聲律則越趨於穩定。以謝朓的〈拜中軍記室辭

隨王牋48〉為例，全篇十七聯對偶：四言對偶十二聯、「四四」隔對三組、「
四六」隔對兩組。四言者如：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 

  仄  仄    仄  平 
       

邈若墜雨，翩似秋蔕。 

仄    仄  平    仄 

 
捨耒場圃，奉筆免園。 

  仄  仄    仄  平 

 
「四四」隔對者： 

 

? 壤? 落，對之惆悵； 

  仄  仄    平  仄 
岐路西東，或以鳴邑。 
  仄  平    仄  仄 

 

沐? 晞陽，未測涯涘； 

  仄  平    仄  仄 

撫臆論報，早誓肌骨。 

  仄  仄    仄  仄 

 

滄溟未運，波臣自蕩； 

  平  仄    平  仄 

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仄  平    仄  仄 

 

「四六」隔對者： 

 

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平  仄      平    仄 
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仄  仄      仄    平 

                                                 
48 清、許漣：《六朝文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7），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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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可望，候歸艎于春渚； 

  平  仄      平    仄 

朱邸方開，效蓬心于秋實。 

  仄  平      平    仄 

 
四、六言的對偶句式已為本篇駢文的形式主軸，而在聲律上絕大多數尚無規律

可言，符合平仄相對者，只有五聯： 

 
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仄  平    平  仄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 

  仄  平    平  仄 

 
契? 戎?，從容讌語。 
  仄  平    平  仄 

 

榮立府廷，恩加? 色。 

  仄  平    平  仄 

 

輕舟反溯，弔影獨留。 

  平  仄    仄  平 

 

這五聯合於平仄相對的對偶都是四言、兩句的形式，其平仄點在每句的第二與

第四字。在一定程度上，四言句式較其他言數的對偶，或隔句對的句式來得容

易造成聲調上的平仄相對，因為只需考慮其出句第二、四字與對句第二、四字

等四個位置的平仄關係，出現平仄相對的機率是四分之一，而其他言數對偶，

或隔句對，則需考慮六個位置，甚至八個位置以上的平仄關係，出現平仄相對

的機率，相對於四言對偶低許多。就本篇對偶出現的數量，與合於平仄相對的

對偶比例，為十七分之五來看，與四言對偶出現平仄相對的機率接近，可見其

中偶然合律的成份大於刻意的人為安排，原則上，仍屬於自然的唇吻調利。 

 

聲律說出現之後，駢文中的對偶則逐漸考究平仄的相對，以庾信的〈謝趙

王賚白羅袍? ?49〉為例觀察，全篇由對偶句組成： 
 

程據上表，空諭雉頭； 

                                                 
49 《六朝文絜》，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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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仄  仄    仄  平 
王恭入雪，? 稱鶴氅。--------------------------------1 

  平  仄    平  仄 
未有懸機巧綜， 

      平  仄 
變躡? 文。--------------------------------------2 

      仄  平 
鳳不去而恒飛， 

仄  仄    平 
花雖寒而不落。--------------------------------------3 

平  平    仄 
披千金之暫暖， 

平  平    仄 
棄百結之長寒。--------------------------------------4 

仄  仄    平 
永無? 葛之嗟， 

平  仄  平 
方見青綾之重。--------------------------------------5 

  仄  平  仄 
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 

    平    仄    仄  平 
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6 

    仄    平    平  仄 
白龜報主，終自無期； 

  平  仄    仄  平 

? 雀謝恩，竟知何日？-------------------------------7 

  仄  平    平  仄 

 
七聯對偶中，四言對偶一聯，六言對偶三聯、「四四」隔對兩組、「六四」隔

對」一組。只有第一聯的隔句對，平仄未能完全相對，自第二聯至第七聯，出

、對句之間相同位置節奏點與句末字均平仄相對，甚至已注意到句中節奏點之

間的平仄遞用，如第五聯出句「無」、「葛」、「嗟」三字的平仄為「平、仄

、平」遞用，對句「見」、「綾」、「重」三字平仄為「仄、平、仄」遞用；

第六聯的隔句對，其出句中「山」、「雪」、「得」、「襟」四字平仄為「平

、仄、仄、平」，對句中「樂」、「風」、「當」、「汗」四字平仄為「仄、

平、平、仄」；第七聯隔句對的平仄關係同於第六聯，出句的「龜」、「主」

、「自」、「期」四字平仄為「平、仄、仄、平」，對句的「雀」、「恩」、

「知」、「日」四字平仄為「仄、平、平、仄」，尤其是在出、對句末字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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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運用上，七聯對偶句末字均已顧及平仄相對。可見六朝晚期駢文中的對偶，

在四、六言句式成為主流的趨勢下，其平仄相對的規律已略具規模。 

 
在四、六言句式為基調的基礎上，四六隔對則成為此時期駢文中隔句對的

重要形式。四六隔對在陸機的〈豪士賦序50〉中即已出現，如： 
 

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 

 
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 

 
這些四六隔對，往往與其他句式的對偶參雜出現，少有幾聯四六隔對連續運用

的情形。到了六朝晚期，四六隔對的數量不僅增加，而且出現連續使用四六隔

對，如徐陵的〈玉台新詠序51〉，出現十四聯四六隔對，其中三聯連續出現： 
 

⋯⋯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且如東

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

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 

 
其他各聯亦多為連續使用兩聯的情形，如： 

 
⋯⋯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裙，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

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台而無別。⋯⋯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

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 

 
四六隔對的連續出現，顯示出駢文家對於四六隔對的刻意追求，也代表對偶在

駢文中逐漸趨向四、六言句式的集中表現。 

 
駢文發展到唐代，四六句式的形式已趨近於定型，晚唐即稱駢文為「四六

」或「四六文」。到了宋代，更直稱駢文為四六文。對偶的句式與聲律，也形

成固定的格式，如王勃的〈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52〉，全篇由對偶組成： 
 

                                                 
50 《文選》卷四十六，頁 2043-2047。 
51 《六朝文絜》，頁 198。 
52 明、王志堅撰：《四六法海》卷十，頁 139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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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南北，丘也何從？ 

  平  仄    仄  平 
寒暑陰陽，時哉不與。-----------------1 

  仄  平    平  仄 
河陽古樹，無復殘花； 

  平  仄    仄  平 
洛浦寒?，空驚墜葉。-----------------2 

  仄  平    平  仄 
王生賣畚，入天子之中都； 

  平  仄      仄    平 
夏統承舟，屬群公之大會。-------------3 

  仄  平      平    仄 
風? 匝地，車馬如龍； 

  平  仄    仄  平  
鐘鼓沸天，美人似玉。-----------------4 

  仄  平    平  仄  
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 

  平  仄    平  仄  平 
華饌重開，直抉蛟龍之髓。-------------5 

  仄  平    仄  平  仄 
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 

        平  仄        平 
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 水。-----------6 

        仄  平        仄 
辭故友， 

  仄仄 
謝時人。------------------------------7 

  平平 
登鄂? 而迂迴， 

平  仄    平 
入邱山而奔走。------------------------8 

仄  平    仄 
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 

  平  仄    平  仄  平 
是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9 

  仄  平    仄  平  仄 
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 

  平  仄    平  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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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10 

  仄  平    仄  平  仄 
悲夫！ 

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 

  平  仄    平  平    平 
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11 

  仄  平    仄  仄    仄 
鴛鴦雅什，俱為贈別之資； 

  平  仄    平  仄  平 
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12 

  仄  平    仄  平  仄 

 
只有第六聯為七四隔對、第七聯為三言對偶、第十一聯為四七隔對等三聯為非

四、六言句式之對偶，其他都是四言、六言、四四、四六等對偶。在聲律上，

十二聯對偶均為平仄相對，其平仄相對的情形有兩種：一是僅講究出、對句之

間的平仄相對，如第七聯、第十一聯，句中的平仄沒有一定規律，而兩句之間

相同位置節奏點則是兩兩平仄相對；另一種不僅講究兩句之間的平仄相對，更

在句中運用平仄遞用的規律，本篇中的對偶聲律絕大多數為此類，如第一、第

五、第十聯等。 

李商?的〈上尚書范陽公?53〉有二十一聯對偶，非四言、六言句式表現
者有四聯，五言者： 

 
焚遊趙之簦， 

平  仄  平 

? 入秦之屩。 

仄  平  仄 

 
七言者： 

 
無文通半頃之田， 

    平  仄  平 

乏元亮數間之屋。 

    仄  平  仄 

 

五四隔句對者： 

 

薦禰衡之表，空出人間； 

                                                 
53 《四六法海》卷六，頁 13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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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  平  仄    仄  平 

嘲楊子之書，僅盈天下。 

平  仄  平    平  仄 

 
四五隔句對者： 

 
春畹將遊，則蕙蘭? 逕； 

  仄  平      平  仄 

秋庭欲掃，則霜露沾衣。 

  平  仄      仄  平 

 
這四聯對偶雖均非四言、六言句式，但其中的四五隔句對，原則上，是四四隔

句對的變型，因為出、對句中的「則」字，在此並沒有實質的意義，若去掉「

則」字，就是一聯標準的四四隔句對。無論是四聯，或三聯，非四言、六言句

式的對偶，在本篇中對偶所佔的比例已為少數，不過，其聲律均合於平仄相對

的原則。其他以四言、六言表現的對偶聲律也都是平仄相對，如四言者： 

 
將虛右席，以召下材。 

  平  仄    仄  平 

 

幸承舊族，早預儒林。 

  平  仄    仄  平 

 
 
六言者： 

 
仰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 

    仄    平      平    仄 

唯交抵掌之談，遂辱知心之契。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四四隔對： 

 
鄴下詞人，夙蒙推與； 

  仄  平    平  仄 

洛陽才子，濫被交遊。 

  平  仄    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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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對偶在唐代駢文中，由於四、六言句式的定型，其平仄運用的原則也相對

地固定，總的原則，要求在句末字的平仄相對與節奏點的平對仄、仄對平。但

是，駢文中的對偶聲律，不似近體詩中的「律對」要求嚴格。近體詩中的「律

對」平仄，是一種格律要求，必須遵守，且在句中偶數字與出、對句句末字的

平仄有一定的規定，不得違反；駢文中的對偶平仄，則沒有固定格式，運用起

來比較自由。 

 
對偶在宋四六文中，雖然仍以四言、六言為主，不過，並不侷限於四六句

式，其他句式的對偶也頗為多見，而且受到古文運動的影響，表現出「以古文

之氣勢，行之於偶句之中54」，如： 
 
苟臨危效命，尚當不顧以奮身； 

矧為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歐陽修、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 

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蘇軾、謝量移汝州表） 

 
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 

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王安石、賀韓魏公罷相啟） 

 
均與散文一氣呵成的作法無異，只是用對偶形式表現而已。一篇之中的對偶，

也不盡然完全以四言、六言句式為主，往往多有變化，如蘇軾的〈謝賈朝奉啟
55〉： 
 

右軾啟。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 

  仄  平    仄  仄 
攜孥去國，蓋二十年。-------------------1 

  平  仄    仄  平 
側聞松楸，已中梁柱。 

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 

平  仄    平  仄  平 
酹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2 

  仄  平    仄  平  仄 
宦遊歲晚，坐念涕流。 

未報不貲之恩， 

                                                 
54 劉麟生著：《中國駢文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 81。 
55 張仁青編：《歷代駢文選》，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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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仄  仄  平 
敢懷盍歸之意。---------------------------3 

  平  平  仄 
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 

  仄  仄    仄  平  平 
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4 

      仄  平    仄  平  仄 
豈謂通判某官， 

政先慈孝， 

  平  仄  
義篤友朋，-------------------------------5 

  仄  平 
首隆學校之師儒， 

  平  仄    平 
次訪里閭之耆舊。------------------------6 

  仄  仄    仄 
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 

  平  仄    平  仄  平 
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7 

  仄  平    仄  平  仄 
父老感歎， 

  仄  仄 
桑梓光華。-----------------------------8 

  仄  平 
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 

  平  仄    仄  平    仄 
昔襦今?，尚能鼓舞於民謠。-----9 

  仄  仄    平  仄    平 
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全篇九聯對偶，有六種句式：四言對偶兩聯、六言對偶一聯、七言對偶一聯、

四四隔對一聯、四六隔對三聯以及四七隔對一聯，顯示作者刻意跳脫四六的固

定格式，在對偶句式上尋求自由表現的空間。在聲律上，合於平仄相對者四聯

與不合於平仄相對者五聯，各佔一半，而出、對句句末字的平仄相對則是嚴格

遵守的。 

真德秀的〈謝賀生日啟56〉中，全篇五組對偶，其句式表現也是如此，五
聯各自的句式不同，四言對偶一聯： 

                                                 
56 張仁青編：《歷代駢文選》，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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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惟衰陋， 

  平  仄 
難稱寵嘉。 

  仄  平 

 
六言對偶一聯： 

 
況方掩於柴荊， 

    仄    平 
乃俯勤於車騎。 

    平    仄 

 
四六隔對一聯： 

 
錫之盛禮，君子之酒且多； 

      仄        仄  平  
貺以佳文，幼婦之詞絕妙。 

      平        平  仄 

 
六四隔對一聯： 

 
日逾采菊之三，實惟初度； 

  平  仄  平    平  仄 
詩詠伊蒿之什，慨矣永懷。 

  仄  平  仄    仄  平 

 
六七隔對一聯： 

 
年五十而知非，況又逾伯玉之歲； 

    仄    平      平  仄  仄 
壽萬千而無害，顧回頌魯侯之賢。 

    平    仄      仄  平  平 

 
雖然其中對偶句式各自不同，但是，其聲律均合於平仄相對。 

 
從整體看來，駢文中的對偶，顯然較賦中的對偶，使用的數量比例更多，

要求也更為嚴格。除了駢文本身以上下句字數相等的駢句為主要句式，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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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偶的運用之外，四六句式的固定形式，亦能有效地套用聲律說以來的平仄相

對規則，使得對偶表現出意義、聲音上雙重的對稱效果，對於講究美感的駢文

而言，對偶自然是最足以達到此目的的手段。 

 
 

四、對偶在近體詩中的運用 

 
對偶是近體詩格律要素之一，凡是寫作近體詩，對偶是必不可少的。結合

了聲律與押韻的近體格律要件，對偶在近體詩中的運用，即是「律對」的表現

。如： 

 
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杜甫、對雪57） 

仄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柳宗元、梅雨58）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禁裏疏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王維、酬郭給事59）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平仄仄平平 

 
藥爐有火丹應伏，雲碓無人水自舂。（白居易、尋郭道士不遇60） 

    仄平仄仄平平仄  平仄平平仄仄平 

 
以上是近體詩中五、七言「律對」的四種表現形式，在字面意義上，四例均為

對偶，而其聲律分別為： 
第一例以「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五言「律聯」作為平仄格式。出

句第一字「亂」雖為仄聲，但不影響此句為「律句」，因為「律句」第一字往

往是可平可仄的。出句第二字「雲」與第四字「薄」平仄相對，對句第二字「

雪」與第四字「回」仄平相對。出、對句之間，偶數字彼此平仄互對，「雲」

、「雪」平仄相對，「薄」、「回」仄平相對，句末字「暮」、「風」則是仄

平相對。 
    第二例以「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五言「律聯」為平仄格式。出句
第二字「霧」與第四字「南」仄平相對，對句第二字「雲」與第四字「北」平

仄相對。出、對句之間，偶數字「霧」、「雲」仄平相對，「南」、「北」平

                                                 
57 清、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345。 
58 《唐詩別裁集》，頁 396。 
59 《唐詩別裁集》，頁 437。 
60 《唐詩別裁集》，頁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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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相對，句末字「極」、「津」仄平相對。 
    第三例以七言「律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為格式。
對句第三字應為仄聲，此例「啼」字雖為平聲，並不影響本句為「律句」。出

句第二字「裏」與第六字「舍」同為仄聲，而第四字「鐘」為平聲，形成「仄

平仄」的遞用關係；對句第二字「中」與第六字「人」同為平聲，而第四字「

鳥」為平聲，形成「平仄平」的遞用關係。出、對句之間，偶數字平仄亦兩兩

相對，句末字「晚」、「稀」仄平相對。 
第四例以七言「律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為格式。

其中出、對句第一字「藥」、「雲」的平仄不合於格式，但第一字原是可平可

仄的，也就沒有影響。出句第二字「爐」與第六字「應」同為平聲，而第四字

「火」為仄聲，形成「平仄平」的遞用關係；對句第二字「碓」與第六字「自

」同為仄聲，而第四字「人」為平聲，形成「仄平仄」的遞用關係。出、對句

之間，偶數字「爐」與「碓」、「火」與「人」、「應」與「自」彼此平仄相

對，句末字「伏」與「舂」仄平相對。 

 
 
由於近體詩聲律的固定，基本上，出現在近體詩中的對偶，均為「律對」

，不過，亦有極少數非「律對」的對偶。如： 

 
銀燭吐青?，金樽對綺筵。（陳子昂、春夜別友人） 

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 

 

塗芻去國門，秘器出東園。（王維、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 

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 

 

草生官舍似閒居，雪照南窗滿素書。（許渾、姑熟官舍） 

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隄白踏青沙。（白居易、杭州春望）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平平仄仄平平 

 
這幾聯對偶，其出、對句均為「律句」，且偶數字平仄均符合近體聲律要求，

但是，句末字均為平聲，不符合「律對」出、對句末字仄平相對的規範，自然

不是「律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對偶，是因為近體詩有「首句入韻」一格的

關係，「首句入韻」就是第一句押韻的意思，在聲律上，即形成首聯上句末字

與下句末字同為平聲的非「律聯」。一般是不會在「首句入韻」的首聯使用對

偶，一來是因為近體詩中，首聯本來就沒有規定非對偶不可，再則因為其非「

律聯」，不必在此刻意表現對偶，所以，這種對偶，在近體詩中並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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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對」在字面意義上兩兩相對，在聲律上有其一定的平仄規則：句中以

及出、對句之間偶數字的平仄相對，和句末字的仄平相對，是對偶在近體詩中

最具體的表現。 
從聲律上來看，「律對」的基礎來自於「律聯」，而一首近體詩的平仄，

以首句不入韻的五言八句律詩為對象，是由四聯「律聯」所組成： 

 
1.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2.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3.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4.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這四聯「律聯」，各自在聲調上，都是平仄兩兩相對的對偶。可見近體詩的平

仄，基本上，即是以相對的觀念構成（「黏」的運用，與本文無關，故不論）

。一般對於律詩的寫作，均認為其「中間二聯須對仗」，因此，字面意義相對

的對偶，與在聲音上已然平仄相對的「律聯」結合，成為「律對」，且佔全首

詩中「律聯」數的二分之一。依上述說明，可列出下表： 

 
1.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散句）→「律聯」 

2.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對句）→「律對」 

────────────────────── 

3.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對句）→「律對」 

4.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散句）→「律聯」 

 
在此表中，對偶的出現不僅代表著其為「律對」，且佔有核心的地位。從第二

聯與第三聯之間，劃開一直線，分成兩部分，無論從平仄，或是字面相對的角

度來看，這兩部分彼此相對，在整體上，形成對稱平衡的關係。以平仄而論，

第二聯與第三聯中，偶數字的平仄彼此相對，第一聯與第四聯的平仄亦相對。

以字面而言，第二聯為對偶，第三聯亦為對偶；第一聯為散句，第四聯亦為散

句。以聲音與意義結合來看，第二聯與第三聯均為「律對」，第一聯與第四聯

皆為「律聯」，彼此相對。整首詩在聲調與意義上，均以對偶為中心，達到穩

定平衡的效果。顯示對偶在近體詩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五、對偶在四書文中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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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文是明清以來科舉考試的代表文體，又稱「制義」、「八股文」。「

體用排偶」是其文體要求之一，《明史、選舉志》曰：「其文略仿宋經義，然

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為之八股，通謂之制義61。」因此可知，「體用
排偶」的四書文，對偶本是其必須具備的要件。 
對偶在四書文中，主要以「股對」形式表現。清人顧炎武在《日知錄》中

即言：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

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

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

「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

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

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

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注：亦有聯

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

（原注：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

之法，亦復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長題則不拘此62。 

 
所謂的「股」就是對偶的意思，而「八股」也就是一篇之中有八組的對偶，不

過，顧氏也說到四書文中的對偶股數不盡然全為「八」之數，所以，「股對」

只是我們對四書文中對偶的泛稱。 
事實上，在一篇四書文中出現的對偶，其句式不盡然都是一樣的。以唐順

之〈請問其目63〉一篇為例，全篇出現五組「股對」，依其在文中出現的先後
順序，羅列如下： 

 

一： 

想其求仁之志，素定於心齋之後， 

而理欲之分，默會於善誘之餘。 

 

二： 

物交之?，雖由外以感其中； 

善惡之機，則由中以達於外。 

 

                                                 
61 清、張廷玉等編：《明史》卷七十，「選舉」二（二十五史本，第十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頁 7959。 
62 清、顧炎武撰，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卷十六，「試
文格式」條，頁 594。 
63 清、方苞輯：《正嘉四書文》（《欽定四書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451冊）卷三，
「論語下」，頁 1451-115。 



 153 

三： 

彼 目司視，耳司聽，而心實主之也。 

若非禮而欲視，則? 之以勿視； 

非禮而欲聽，則? 之以勿聽。 

如此，則心不誘於聲色之私，而作哲作謀之體立矣。 

 

口有言，身有動，而主之者心也。 

茍非禮而欲言，則? 之而勿以形諸口； 

非禮而欲動，則? 之而勿以形諸身。 

如此，則心不涉於尤悔之累，而作乂作肅之用行矣。 

 

四： 

仁道必至明者而後察其?，回之質雖非至明者也，尚當既墨竭吾才，而
於所謂視聽言動者，擇之精而不? 於所從； 

仁道必至健者而後致其?，回之質雖非至健者也，尚當拳拳服膺，而於

所謂視聽言動者，守之固而必要其所立。 

 

五： 

以為仁由已自勵，不敢誘之於人也； 

以天下歸仁自期，亦不敢半途而廢也。 

 

這五組「股對」，其字數、句數上的組成，各自不同，沒有兩組是完全一樣的

形式，顯示出對偶在四書文中，具有相當程度的彈性空間。 

第一組，上、下股在字數上並不相等，上股前有「想其」領字，下股前有

「而」字轉折語；第二組，字數整齊，句法相同，是整齊的隔句對；第三組，

除了上股前有「彼」字之外，上、下股中又各自有兩聯對偶：上股的「目司視

，耳司聽」、「非禮而欲視，則? 之以勿視；非禮而欲聽，則? 之以勿聽」，

下股的「口有言，身有動」、「非禮而欲言，則? 之而勿以形諸口；非禮而欲

動，則? 之而勿以形諸身」，形成在對偶之中又有對偶的雙層表現，而且，因

為上股中的隔句對與下股中的隔句對，在字數上並非一致，所以，整組「股對

」也就成為不整齊的對偶；第四組，是上、下股各五句的對偶，其中相對的第

三句「尚當既墨竭吾才」、「尚當拳拳服膺」，字數、句法皆不相同；第五組

，下股比上股多出「亦」字。 

整體而言，「股對」在此篇四書文中的表現，以字數不整齊為常態，整齊

者唯有第二組。此外，從對應層次來看，第一、第二、第四以及第五組，都是

單層的對偶表現，而第三組則是雙層的對偶表現。 

 



 154 

再以胡友信〈雖有其位64〉一篇為例，全篇三組「股對」： 
 

一： 

徒位，則病於無德； 

徒德，則病於無權。 

 

二： 

由上而觀，則天下未嘗無天子； 

由下而觀，則天下未嘗無聖人。 

 

      三： 

彼天王為紀法之宗，則位誠制作之不容己者也。然亦有不專在於位者， 

故雖乾綱獨攬，而或神化未足以宜民； 

鼎命是隆，而或中和未足以建極。 

則是有天下之正統，而道統不與存焉。雖未必皆愚，茍非作者之聖，

要亦愚之流也。 

是必於可以自專之中， 

存不敢自用之戒。 

禮雖欲作也，而所以治躬者，恐不能與天地同節，所以安上治民者

，一惟先王之文物而已； 

樂雖欲作也，而所以治心者，恐不足與天地同和，所以移風易俗者

，一惟先王之節奏而已。 

襲禮沿樂，雖非帝王之盛節，而帝範王猷賴以不墜，則不疚於帝位者

，亦庶幾矣。不然，則愚之弊可勝言哉？ 

 

惟聖人識禮樂之情，則德誠制作之不容己者也。然亦有不專於德者， 

使或聰明雖裕，而身非元后之尊； 

學術雖弘，而位非大? 之貴。 

是有天下之道統，而正統不與存焉。雖未必皆賤，而茍非南面之尊，

要亦賤之屬也。 

是必負可以自用之具， 

存不敢自專之心。 

禮固能作也，而天王之德行在焉，懼其有所瀆也，而所以? 宜居鬼

者，亦惟率履之而已； 

樂固能作也，而天王之德輝在焉，懼其有所僣也，而所以敦和率神

者，亦惟遵守之而己。 

遵道遵路，雖非大聖人之作為，而國度王章守而勿失，則不倍於下位

                                                 
64 《隆萬四書文》卷四，「中庸」，頁 145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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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庶幾矣。不然，則賤之弊可勝言哉？ 

 

 

第一組與第二組均為字數整齊且單層相對的對偶。第三組是上、下股各三十句

的「股對」，上、下股之中各自有三聯對偶，上股的： 

 
乾綱獨攬，而或神化未足以宜民； 

鼎命是隆，而或中和未足以建極。 

 
於可以自專之中， 

存不敢自用之戒。 

 
禮雖欲作也，而所以治躬者，恐不能與天地同節，所以安上治民者，

一惟先王之文物而已； 

樂雖欲作也，而所以治心者，恐不足與天地同和，所以移風易俗者，

一惟先王之節奏而已。 

 
下股的： 

 
聰明雖裕，而身非元后之尊； 

學術雖弘，而位非大? 之貴。 

 
負可以自用之具， 

存不敢自專之心。 

 

禮固能作也，而天王之德行在焉，懼其有所瀆也，而所以? 宜居鬼者

，亦惟率履之而已； 

樂固能作也，而天王之德輝在焉，懼其有所僣也，而所以敦和率神者

，亦惟遵守之而己。 

 
與前舉唐順之〈請問其目〉一篇中第三組「股對」同樣是雙層的對偶表現，而

在數量上，此組則是上、下股各多出一聯對偶。上、下股中的各聯對偶，從句

數上來看，前後呼應，上股第一聯為隔句對，下股第一聯即為隔句對；上股第

二聯為兩句相對，下股第二聯也是如此；第三聯則均為上下各五句對偶。不過

，從字數上觀察，只有上、下股第二聯，兩者字數均為七言。彼此的第一聯與

第三聯，字數是不對等的。 

 
由此可知，四書文雖然要求須有對偶，但「股對」並未有具體的嚴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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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運用的對偶也與其他文體中的對偶不同，其特點有以下兩個： 

 
第一、在字數上，「股對」並沒有固定的字數限制或偏重，端看寫作者之

安排，甚至於上下股字數可以不等，除以上兩篇的「股對」例子之外，又有如

熊伯龍〈四方之政行焉65〉中的「股對」之一： 
     

朝廷者，起化之地，非化所究之地也。施之四方，而以為宜，斯莫不宜

矣。我周一體乎四方之所當然，而百物由之而不廢，則安往而不遂乎？

蓋自二國不獲以後，求如此之四達不悖也，抑難矣； 

君相者，立法之人，非法所行之人也。考之四方，而以為可受，斯莫不

受矣。我周謹持乎四方之所必然，而一旦舉之而不疑，則何為而弗成乎

？蓋雖無侮無拂以來，以視此之受命改制也，抑有間矣。 

 
上下股在句數上均為十二句，但在字數上，下股比上股多出兩個字，與前兩篇

中字數不等的「股對」綜合來看，字數不等的對偶在四書文中本為常態，顯示

「股對」在字數上的要求比起其他文體中的對偶來得寬鬆。 
其次，在句式上，「股對」百分之百都是隔句對，只是其句數多寡、篇幅

大小不同而已。而在篇幅較大的「股對」中，往往可以見到一股之中又使用對

偶的方式，產生「對中有對」的雙層對偶結構，唐順之〈請問其目〉中的第三

組「股對」與胡友信〈雖有其位〉的第三組「股對」都是這種雙層結構，又如

韓菼的〈今王鼓樂於此何以能田獵也66〉中有： 
 

王今日者請仍命鼓師，召太常；鼓瑟之忌進，? 纓之? 侍。相與抗曼聲

，? 長夜，如是者不改； 

王今日者請仍馳軨獵之車，馭騄耳之駿；靡橈旃，樹珠旗。以射乎之罘

，觀乎成山，如是者亦卒不改。 

 
上下股中各自有三組對偶，股與股相對，其中各組對偶亦相對，形成一股由幾

組對偶組成的結構。這在其他文體中是不可能出現的。 

 
 
總的來說，四書文是明清以來科舉考試的產物，考試要求使用對偶的情況

下，對偶自然成為其文體的特徵。而也因為有此功利的目的，寫作者也就刻意

在其中推成出新，因此，對偶在四書文中的運用，相當多樣且富變化，具有其

獨特的形構，其篇幅、句數以及字數的多寡，端看作者個人才學能力而定。而

且四書文中的對偶，主要著重在意義上的相對，其形式僅講究句數一致，字數

                                                 
65 《本朝四書文》卷七，「論語下之下」，頁 1451-777。 
66 《本朝四書文》卷十，「孟子上之上」，頁 145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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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容許有一兩字的差異，因此，聲律的規範，也就不易套用其中，「股對」

自然也就是「古對」。 

 
 


